襄 垣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襄垣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襄发改字〔2018〕23号



襄垣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对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

进行督查的通知
县经开区、供电公司、各商业综合体、物业公司：

为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的目标要求，今年以来，省发改委先后三次发文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共计6.64分／千瓦时，并对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但一些转供电环节存在的政策截留和不合理加价现象，严重影响了降价措施全部传导给终端广大中小微企业。为确保已出台的降价政策落

实到位，让终端广大中小微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按照《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清理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进行督查的通知》（晋发改商品发〔2018〕644号）和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厅《关于印发长治市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工作方案的通知》（长政办发〔2018〕83号）精神，决定对全县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进行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內容
（一）我局关于转发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襄发改字〔2018〕20号）下发后，各相关单位结合实际对相关政策补充完善情况；相关单位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抓落实情况；向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汇报情况；制定具体方案、细化目标任务、明确专人负责、层层压实责任情况。

（二）各责任单位要对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写字楼等转供电单位进行全面摸排建立台账情况，梳理出的终端用户用电价格情况，特别是加价情况。

（三）通过召开转供电主体电价宣讲会、提醒告诫会、发布新闻稿、电网公司营业厅公示等途径，对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政策宣传解读情况，政策是否通知到所有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

（四）9月底前我省降价6.64分涉及的金额，是否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终端用户每度电去年同期价格水平，今年降价后执行电价水平。

（五）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已经取得的成效，具体包括：已清理规范的转供电主体企业、单位数，及涉及的转供电终端用户数，电价降低水平、幅度及减负金额。

（六）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及安排意见。

二、督查方式
（一）召开终端电力用户座谈会。组织召开终端一般工商业电力用户座谈会，了解一般工商业用户电价降低情况和意见建议。

（二）实地调研督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实地走访或暗访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等转供电主体，调查了解转供电环节加价清理规范情况，听取转供电终端用户关于电费负担减轻情况的感受和相关意见建议。

（三）检查相关材料。重点是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政策措施材料。

三、督查组织及时间安排
10月18日前，在各相关单位自査基础上，形成总结材料报县发改局。

附件：《清理规范转供电加价销户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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